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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管理视角看日本社会的
防灾应急制度体系与对策

□　高　燕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东北近海海域发生了特大地震，震后导致海啸、核能
源泄露等一系列的次生性灾害。面对这场自然灾难，日本政府的应对举措一度受到非议，而日
本社会在危机中的表现则颇得国际的好评。日本在长期的应急实践中已摸索出应对突发性事
件的独特社会管理模式，具有日本文化行政管理色彩的民众常态化应急对策、多层次化的组织
功能、社会化的救助联盟三者有机结合，使日本在防御、避难以及救援过程中显得有条不紊。
作为社会管理体系一部分的日本防灾应急制度体系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　应急能力　社会管理　　常态化应急能力　组织培育　日本

　　作者高燕，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博士。（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

一、政府、地方、民众多层次的防灾制度体系

　　（一）政府视角，建立中央与地方防灾功能的
协调统一

　　与中国将国务院作为突发性公共事件应急指
挥机构的职能划分一致，日本的最高应急机构是
有首相召集的中央防灾会议、安全保障会议以及
负责协调与设施具体的措施内阁官房为主体组

成。其中，内阁首相为最高指挥官，由内阁官房
（负责各省厅间的协调，相当于办公厅）来负责总
体协调、联络，通过安全保障会议、阁僚会议、内阁
会议、中央防灾会议等决策机构制定危机对策，由
警察厅、防卫厅、海上保安厅、消防厅等各省厅、部
门根据具体情况予以配合。地方相应配备有防灾
会议和地方综合防灾部。

　　日本政府应急机构的职权划分十分清晰。首
相是日本应急管理的最高行政首长，负责领导救
灾工作；中央防灾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制定预案并
推进执行；内阁官房作为首相的辅助机构，主要职

责是收集和传达信息、协调各省厅的决策机制。①

２００５年至今，以市町村（市镇乡）为单位的“自主
防灾组织”得到了法律形式的确认。《地方自治
法》规定，“国家不能干涉地方行政，国家不能干涉
地方行政，只能在法定范围内就事权和财权与地
方政府进行分工。地方政府根据本身需要制定相
应的条例和实施细则，具体规定各个方面灾害管
理实施细则。”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后，各级政府之
间不是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而是一种指导协作
关系。中央（或部委）对各大区域派驻机构，但只
对其在地方的项目进行管理，不与这些地方政府
行政机关产生上下级关系，地方危机处置机构能
够独立行使行政职能。

　　（二）地方视角，培育具有支援功能的地方防
灾组织

　　日本重视地方应急机构的作用，而这些地方
应急机构设置和运营相对独立。地方应急组织是
危机管理组织的基础，承担着有效应对各种危机
事件的使命。地方决策协调机构的位置非常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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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国家“集中控制”的基本框架中适当向地方
机构放权，应急处置的权限下放。给予地方应急
机构在应急处置中的独立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日本通过法律途径明确多级政府间建立的应
急责任，有利于发挥各级政府的主动性、多级快速
应对危机；有利于形成强有力的危机响应机制，防
止行政不作为与依赖现象的发生。如果地方政府
缺乏明确的授权以及相应法律责任，或政府与地
方组织之间职能模糊，一旦危机出项，危机处置责
任可以逐级上交，就很容易使中央政府承担过大
的压力，致使危机的处置措施滞后，影响救援效
果。②

　　我国地方应急职能部门的设置中，没有综合
协调机构，甚至相当部分基层应急管理部由基层
政府日常管理机构代替，不再另外设立应急管理
机构。应急机构通常是临时性部门，与其他机构
存在隶属关系，尤其是，以街道、社区为单位的基
层应急组织的功能和主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地
方应急组织缺乏独立性。

　　因此，从赋权理论看，需要在保证地方应急机
构独立性的同时，明确责任，强化基层应急机构
“独立处置”能力。一旦危机演变迅速，需要中央
政府的介入，则管理重心上移。明确各级政府的
应急责任，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有利于将危机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力争将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
同时也为上级政府参与危机应对赢得了时间。这
种上下责任明确的应急思路能够提高整个应急系

统的反应能力，保持系统的权变应对水平。

　　（三）个人视角，强化“自救、互救、共救”的抗
灾能力

　　有关调查显示，在２００５年的阪神大地震中，
约６０００人遇难，需救援的３５０００人中，２７０００人
是通过家属和邻里的帮助而获救的，占获救人数
的８０％。此外只有２０％的人是通过警察、消防
队、自卫队员的帮助脱险的。③对东京都板桥地区
的调查研究显示，９５％的居民参与“地区防灾组
织”，其负责人也是市长或区长。防灾训练每年进
行一次的占４９％，每两年进行一次的３３．９％；防
灾训练在室内训练的占９２．８％，夜间突发从家至
避难所训练的占１２．６％。此外，根据居民意愿除
了区制定的学校等避难场所外，居民自己讨论决
定的场所占４２．３％。

　　利用地方防灾组织迅速对灾后的地区居民进
行救助，关键是平时掌握区域内居民的居住情况
等信息。但是，在日本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考虑，
以及组织中工作人员有限而无法兼顾，或是出于
害怕被其他行政措施所利用等而拒绝配合等阻

力，即便掌握了居民的信息，实际的灾害发生后，
依然存在到底由谁来具体执行救援方案的问题。
有关调查表明，灾后的救援主体中，自治会６３％，
民生委员６２％，邻里６０．２％，都超过了６成，而这
些成员本身也都是居民防灾组织中的成员。④（图

１）灾后的第一时间，最能迅速做出灾后支援工作
的就是地区居民的防灾组织，因此，加强地方防灾
组织的培育，强化居民“自救、互救、共救”功能，积
极与消防机构、医疗救护组织、社区中的保健服
务、社会工作者、以及志愿者等的协调互动是成功
救援的有力保障。

二、常态化的民众应急对策与能力

　　（一）硬件方面，安全的防灾支援环境

　　日本东北部１１日发生的强烈地震致使首都
东京公共交通陷于杂乱状况。⑤政府估量，当天东
京地域大约６５０万人因交通瘫痪而被迫滞留，无
法回家。东京圈内近３０年发生直下型地震的可
能性约７０％，日本把地震来临后无法正常回家的
人叫做“归宅苦难者”。解决这些“困难者”与其他
的弱势群体，例如幼儿、老人，还有由于地震受伤
而无法移动需要帮助的人在灾害时如何保护和安

置问题，日本的办法是设立“临时避难场所”。日
本在人员密集型地区都会将小公园、学校、公民活
动中心设立为专门的避难场所，还有为防灾而设
置的“防灾仓库”。常态化的防灾体系，将为受灾
者最大限度地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利用避难者
自身相互扶助的功能，使他们能安全地度过危险
期。

　　（二）能力方面，清晰的防灾组织功能

　　在日本，每个街道设有“居民自主防灾组织”，
在街道派专人对于仓库物资进行细致的分类管

理，明确灾后物资管理、分发、配送等工作细则。
每一个市町村（市镇乡）都会派遣２名专职人员负
责各避难所的管理和监督，从各地区的避难所开
设到运营都由“居民自主防灾组织”来具体负责每
一个避难所都会有一份“避难所运营管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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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避难所”组织结构图

图２　日本各机构灾后对策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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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⑥其中包括避难所的基本组织结构及各个功
能，例如，设立有“总务组，灾民安置组，情报通讯
组、设施管理组、物资管理组、救护组、卫生组、志
愿者组等”并对其责任与成员配置给予安排。以
卫生组为例，其职责包括，在灾后混乱的集体生活
条件下，垃圾的处理、清运、消毒、焚化等；临时的
洗浴设施管理，最大程度解决洗浴问题；室内的清
扫责任，在物资急缺的情况下的疾病控制、宠物牲
畜的安置以及生活水的利用等问题。此外，针对
震后的不同时期（如初期、展开期、安定期、撤离
期）的不同需求特点，制定相对应的可能展开服务
的工作内容。（图２）

　　（三）意识方面，实战性的民众应急训练

　　日本有良好的应急教育和防灾演练。日本政
府和国民极为重视应急教育工作，从中小学教育
抓起，培养公民的防灾意识，值得一提的是，在模
拟演习中，日本强化政府和相关灾害管理组织机
构协同，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灾害演练，尤其
重视对决策人员和组织的应急能力的检阅，使公
众能训练有素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与日本在学校、单位、社区中进行的防灾演习
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的应急管理基本上是单灾种、
单部门的训练和管理。我国对于灾难应对训练教
育还过于单一和形式化，演练的形式和质量有待
提高。⑦可见，正是常态化、基层化的机构管理模
式，使得日本的避难所充分发挥了预防和救援的
功能，大震过后的救援工作从容不迫。因此，常态
的有领导和有组织能力的地方自主防灾组织的培

育问题显得非常突出。⑧

三、社会化的救助联盟机制

　　日本通过五大类、数十项法律对国家机构、

省、市、街道、社区、红十字会、避难者、避难所运营
委员会、自主防灾组织及居民、志愿者等救援主体
的作用和责任进行了清晰的界定。⑨国家支持地
方公共团体的建设以及综合调整经费配置；都道
府县主要是对于市町村（市镇乡）的对策进行综合
性的评估、多视角的支援；市町村要配合对于避难
所的开设、运营进行管理和监督，发挥保持其功能
的完整性；红十字会配合当地的市町村，利用其提
供的信息对受灾者进行支援；避难所的设施管理
者主要负责避难设施的维护保养、开放，日常运营
的工作；避难者遵守规定，相互扶持使避难所的运
营能够正常进行，并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参与避难
所的运营工作；自主防灾组织的主要责任是支持
避难所的管理，在日常训练中为灾后的救援措施
做出合理计划；志愿者，支持以上相关组织有效开
展救援行动。⑩这些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日
常状态下提高民众的应急应变能力，和完备的社
会应急管理制度使灾害后的损失达到最小化。
（图３）

　　正如巴纳德在讨论“非正式组织”时所强调的
那样，由于正式组织的权威性优势，充分发挥非正
式组织的作用，关键在于正式组织的态度与策略。
日本政府通过协议或制定共同计划的方式，以协
商联动的方式明确各自的责任义务、职责分工和
工作程序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相比之下，中国合作还缺乏制度性的安排，缺
乏合作经验，而且不少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也还
需要政府提供培训。政府应广开思路，使社会力
量成为政府危机管理中有力的支持者，把社会力
量纳入危机应对的系统中来，从整体上提高国家
应急水平。

图３　日本灾后应急体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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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虽然日本在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众的应急能力
方面的发展相对成熟，但近些年来的自然灾害破
坏强度不断升级，再加之不断恶化的金融状况、失
业、老龄、少子化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日本的灾
后支援体制和对策依然面临考验。例如，早在

２００４年，日本的老年人口总数占总人口的１９．
５％，其中，身体存在功能障碍的老人占老龄人口
的６０％。２１世纪开始，日本政府就结合老龄化背
景，展开了“灾害弱者”的救援支援计划，并把这个
救援计划纳入地区性的防灾计划之中。但对于什
么人属于“灾害弱势”群体的定义，由于个人信息
保护等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中
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也日益严重，过度依赖居民
自主防灾组织的功能，有可能导致“老人救老”的
情况发生，即意识与行为能力之间存在乖离，影响
救援效果。

　　日本现在积极通过加强灾害观测体系建设，
强调与国家政府互相配合，充实和完善有关防灾
技术以及政府应急能力方面的实际调查研究。比
如，通过增设地震计、测量震度计、自动气象数据
探测系统观测点强化观测体系，在自身不受到次
生灾害影响的基础上，灵活及时地发布气象等各
种警报信息；在灾后实践工作中摸索救援策略总
结方法；为了今后的震后重建恢复研究，收集、整
理各种珍贵学术资料在内的有关地震灾害的资

料、记录等。

　　成熟的应急管理机制，除了行政管理制度的

因素之外，还与安全的地区网络情报技术、建筑的
抗震、防火标准以及高端的电子通讯设备的开发
利用等支撑密不可分。希望本文对日本应急管理
模式的探讨，有助于我国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

　　注释：
　　①顾林生：《日本大城市防灾应急管理体系及其政府

能力建设以东京的城市危机管理体系为例》，《减灾论坛》

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应急管理：机构设置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ｙｊｇｌ／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③名古屋市：暮らしの情報，災害，名古屋市ホーム

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ｉｔｙ．ｎａｇｏｙａ．ｊｐ。

　　④総務省消防庁：平成１９年版消防白書，総務省消

防庁ホームページ。

　　⑤京都府危機管理·防災課：自主防災組織ハンド

ブック，京都府ホームページ：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ｒｅｆ．ｋｙｏｔｏ．

ｊｐ。

　　⑥栗田暢之：減災のための官·民それぞれの役割

～防災に関する課題提起，平成１７年度都市防災推進協

議会全国研修会資料，２００６。

　　⑦王德讯：《日本危机管理的体制演进与特点》，《国

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⑧傅世春：《日本应急管理体制的特点》，《党政论坛》

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⑨薛澜：《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挑战与重构》《改

革》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⑩星旦二：震災時の一時避難可能性と累積生存か

らみた地域保健活動、保健師ジャーナル６６巻１１号９８８

－９９４，２０１０．１１。

责任编辑　俞伯灵　徐东涛

（上接第４７页）　　瑐瑣Ｃ．Ｙｏｕ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１９８２，ｐ．９３．
　　瑐瑤参见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
国家发展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瑐瑥瑐瑩张宏明：《多维视野下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１～２页。

　　瑐瑦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ｅ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ｓ：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ｒ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ｖｅｒｌｙ　Ｈｉｌｌｓ，１９７３，ｐ．１８６．
　　瑐瑧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９页。

　　瑐瑨赵海英、吴成伟：《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
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１页。有关
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还可参见马庆珏：《中国政治文

化分析与展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俞慈珍：《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地位与
作用》，《长春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瑑瑠李中华：《国学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建设》，《党建》
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第４４页。

　　瑑瑡李绍宏：《国学现代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
点》，《武汉航海》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４４页。

　　瑑瑢刘鸿武：《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
发展史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０３－
２０４页。参见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的现代复兴与统一民
族国家文化重构》，《历史教学》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

　　瑑瑣Ａｓｅｂｉｓｉ　Ａｆｏｌａｙａ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ｏｄａｙ，ｓ　Ｗｏｒｌｄ，ｌａｇｏｓ，１９８２，ｐ．１６２．

责任编辑　董希望

５０１


